附件
关于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公告
芮  平：
你名下车牌号为苏DDH216* (车辆识别代号：LNADHAB27P1048492) 埃安牌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的2起交通违法行为在三十日内未申请延期处理、未接受处理，现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公告如下：
一、2024年06月25日14时29分在燕山路燕山新村门口东侧 有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57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二、2024年05月08日15时09分在溧阳南大街 南大街平陵街路口至平陵中路路口有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违法行为（代码1357A），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项，应当处以50元罚款。


（依据违法记录情况，从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调取相应数据并填写相应信息）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机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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